
嶺東科技大學設計學院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

101年05月14日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依據「嶺東科技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」第二條之規定，訂定嶺東科技大學設

計學院(以下簡稱本院)自我評鑑實施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第二條 本院成立「自我評鑑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會）負責評鑑事宜之規劃、督導、

執行與檢討。 

第三條 本會委員之聘請及任務如下： 

一.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，由院長擔任主任委員，並由院長提名校內外學者、

專家若干人，報請校長同意聘任為委員。 

二. 本會之任務如下： 

(一) 負責依據台評會與本校品質管理及評鑑中心所擬定之評鑑項目籌

備規劃及執行、督導實地訪評之一切事宜。 

(二) 依據自我評鑑結果就相關問題提出書面檢討報告，送請校級自評

委員會審議。 

(三) 其他自評相關重要業務處理事項。 

第四條 本會會議由院長擔任主席，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。 

第五條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